舍务管理补充规定

1． 三名管理人员实行轮班制，晚自习一人在宿舍值班，一人在教学楼负责纪律、卫生，夜班必须两人同时在岗。打扫卫生时管理人员及时巡视看好楼门。随意漏岗一次罚款50.00元，漏岗三次停止工作。

2． 管理人员必须添写好值班记录（交接班时间、 巡视时间 、病假同学）亲属探视、同学来往一律不准进宿舍，可在校外进行，管理人员随意放人进舍，按违犯学校规定处理，一次罚款100.00元，不交罚款者停止工作。

3． 住宿生现金随身携带不得超过50.00元，数额较大者存入银行。舍内严禁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，如有丢失，后果自负。

4． 各宿舍纪律、卫生、安全保卫实行舍长负责制，周六、周日至少保证一人在舍值班。

5． 周一至周五上午8:00—11：30、下午13：30—16：00锁楼门。宿舍无人时房门必须反锁，管理人员及时负责检查。

6． 请假回家的学生必须有班主任签字，请假条交给舍务管理员保存，经同意后方能离开，否则按夜不归宿处理。
7． 全体住宿生应坚决树立防火、防盗等安全意识，严禁在宿舍吸烟及使用电炉子和其它自带的用电设备，违者严格按《舍务管理奖惩办法》执行。宿舍楼内发现可疑人物应及时向舍务管理员报告。到大凌河人工湖游玩需两人以上结伴前往，严禁戏水及野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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